
 

使用（雜項使用）執照審查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收 

件 

階 

段 

10天 

審 

查 

階 

段 

核 

判 

階 

段 

10天 

下水道部分 

(本分署水質科) 

無障礙竣工 

(本分署建管科) 

陳判決行 

核發使用執照 

執照用印及繳納規費 

領照及製作副本 

結案歸檔 

否 

是 

申請人掛件 

現場勘查 

（含無損公共設施現勘） 

書件審查 

通知改(補)正 書件是否齊備 

分會各權責單位 

合於水保、下水道
及建管等法令 

否 

是 

（無損公共設施現勘不合格者， 

  通知補正並再擇期複查） 

‧申請人另應檢送 

消防審查資料 

水土保持竣工 

(新北市農業局) 

 

室內裝修竣工 

(建築師公會) 

按＃70規定期限 

派員查驗完竣， 

並一次通知其修改 

按＃70規定期限， 

相符者發給使用執照 

檢附補正完成說明 


